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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治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件
长发改社会发〔2020〕383 号

长治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关于做好县城城镇化公共服务补短板强弱项

项目建设工作的通知

各县发展改革局：

按照《山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做好县城城镇化公共

服务补短板强弱项项目建设工作的通知》（晋发改社会发

[2020]513 号）有关精神，为进一步做好我市县城城镇化公共

服务补短板、强弱项项目建设工作，从医疗卫生、教育、养老

托育、文旅体育、社会福利、社区综合服务等方面提升县城公

共设施条件和服务水平，切实兜牢基本民生保障网底，不断满

足多样化民生需求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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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主要任务

（一）健全医疗卫生设施

1.全面提升县级医院救治能力。一是改善县级医院发热门

诊、急诊部、住院部、医技科室等业务用房条件，更新换代医

疗装备，完善停车、医疗废弃物和污水处理等后勤保障设施，

提升医院诊疗环境。二是提高县级医院传染病检测和诊治能

力，重点加强感染性疾病科和相对独立的传染病病区建设，完

善检验检测仪器设备配置，提高快速检测和诊治水平。三是建

设可转换病区，扩增重症监护病区（ICU,含相关专科重症病房）

床位，一般按照编制床位的 2-5%设置重症监护病床，“平时”

可作为一般病床，按照不同规模和功能，配置呼吸机等必要医

疗设备，发生重大疫情时可立即转换。

2.疾病预防控制体系现代化建设。县级疾控中心重点提升

疫情发现和现场处置能力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，完善设备配置，

满足现场检验检测、流行病学调查、应急处置等需要。

3.推进县级妇幼健康保障能力提升。重点加强业务用房面

积短缺的县级妇幼健康服务机构建设，主要强化围产期保健、

新生儿疾病筛查、健康教育等公共卫生功能和产科、儿科、中

医科等医疗功能业务用房建设。

4.推进公共设施平战两用改造试点。借鉴方舱医院和人防

工程改造经验，提高大型体育场馆、展览馆（会展中心）等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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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设施建设标准，在相关设施新建或改建过程中充分考虑应急

需求，完善场地设置、通风系统、后勤保障设计，预留管道、

信息等接口和改造空间。

（二）完善教育设施

1.新建和改扩建公办园，扶持普惠性幼儿园发展，加强幼

儿园活动、生活、户外活动场地等建设。

2.按照义务教育学校基本办学标准，改善教学及辅助用

房、学生宿舍、食堂（伙房）、取暖、厕所、锅炉房、浴室、

运动场地等教学和生活设施，逐步实现校舍、场所标准化。

3.推动普通高中扩大培养能力、提高教育质量，加强教学

用房、实验用房、活动用房、学生宿舍、学生食堂、运动场地

等校园校舍设施建设。

4.深化职业院校产教融合、校企合作，统筹加强教学和生

活设施建设，着重加强基本教学型或兼具生产、教学功能产教

融合实训基地，以及区域性、行业性、开放性产教融合实训基

地建设。

（三）改善养老托育设施

1.县城新建或改扩建养老服务设施。建设主要面向失能、

半失能老年人的老年养护院、医养结合的养老设施和特困人员

供养服务设施（敬老院）。

2.县城养老服务设施升级改造。公办养老机构配置护理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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床位，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、自动喷火灭火系统、消火栓系

统等。

3.县城综合性托育服务机构新建、改扩建。加强具备托育

服务功能和一定指导功能、设置一定规模的普惠性托位并提供

托育从业人员培训、托育机构管理咨询、家庭养育指导等服务

机构建设。

4.社区托育服务设施新建、改扩建。加强具备提供全日托、

半日托、计时托、临时托等多样化服务能力的普惠托育服务机

构建设。

（四）发展文旅体育设施

1.县级公共图书馆和文化馆。加强县级公共图书馆和文化

馆达标建设，新建、改扩建图书馆和文化馆。

2.县级博物馆。新建、改扩建博物馆。

3.智慧广电平台。建设改造广播电视公共服务平台，扩容

改造有线传输覆盖网，建设无线融合接入网，配备高清智能化

终端等。

4.旅游基础设施。加强旅游基础设施及配套公共服务设施

建设。主要包括：游客服务中心、游客集散中心、景区内道路、

交通干线连接路、旅游厕所、生态停车场、应急救援设施、必

要的环境整治等。

5.城市公园。建设文化公园、森林公园、绿地公园等现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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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市公园。主要包括：公园游客流量监控等保护监测设施；公

园游览道路、生态停车场等道路交通设施；园内资源展示、智

慧管理等游览服务设施；园内应急救援、消防安防等配套设施。

6.县城社会足球场地。新建 11 人制足球场、7 人制（8 人

制）足球场。

7.县级公共体育场中标准田径跑道和足球场。在尚无公共

体育场的县城建设公共体育场（含标准田径跑道和足球场地）。

8.全民健身中心。建设向县城人民群众提供健身服务，可

开展球类、武术、体操、游泳、滑冰等单项或多项体育健身活

动，且不设固定看台的中小型全民健身中心。

9.体育健身步道。建设体育元素和文化内涵丰富的登山步

道、健走步道、骑行道等体育健身步道。

10.体育公园。新建或改扩建以体育健身为主要元素，与

自然生态融为一体，集合各类运动场地和设施，具备体育健身、

休闲运动和赛事竞技等多种功能的体育公园，以及生态停车

场、公共厕所等公共服务设施。

（五）完善社会福利设施

1.儿童福利设施。在人口 50 万以上或孤儿 200 个以上，

且设施严重不足、确有建设需求的县城建设儿童福利设施。加

强承担区域性养育职责的县级儿童福利机构设施建设。

2.未成年人保护设施。在条件适宜的县城依托现有社会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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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设施资源建设县级未成年人保护设施。

3.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设施。在尚无流浪乞讨人员救助

管理机构的县城，新建救助管理站；对建筑老化、年久失修、

不符合消防安全标准的机构进行改扩建。

4.殡葬设施。在火葬区尚无设施的县城新建殡仪馆和公益

性骨灰安放设施，对已达危房标准、设施设备陈旧的县城殡仪

馆实施改扩建，对已达到强制报废年限或不符合国家环境保护

标准的县城火化设备进行更新改造。

5.残疾人康复设施。建设残疾人康复设施，形成专业化的

康复服务网络。

6.残疾人托养设施。建设残疾人托养设施，搭建专业化的

托养服务平台。

7.残疾人综合服务设施。尚未建设残疾人综合服务设施的

县城，可随残疾人康复设施和残疾人托养设施配建残疾人综合

服务设施。

（六）社区综合服务设施

新建（改扩建）社区综合服务设施，以社区居民为主要服

务对象，整合基本、非基本公共服务、部分生活性服务，以及

基层治理等功能，构建 24 小时全生活链服务体系。公共服务

主要包括社区服务、社区党建、社会保障、社会工作、社会福

利、就业服务、退役军人事务、医疗保健、司法治安、文体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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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、教育科普等；生活性服务主要包括家政、托幼、老年看护

等。

二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明确县城工作重点。按照通知要求，结合当地实际

情况，进一步细化县城城镇化公共服务补短板强弱项项目建设

任务，明确工作重点和建设时序，加强项目谋划和储备，注重

加强关联项目之间的协同配合，扎实推进项目建设实施，加快

促进公共服务设施提标扩面，提升服务能力、释放消费潜力。

（二）合理确定建设规模。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既要适度超

前，又要严格遵守相关建设标准。各县发展改革局要指导其它

业务部门，统筹考虑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状况、常住人口规模、

群众实际需求、综合财力水平、交通通达条件等要素，合理确

定建设规模。要切实从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出发，科学设置功能

布局，突出服务的可及性和使用的便利性。鼓励优先采取改扩

建方式，必要时再采取新建迁建方式，提高项目投资效益。

（三）加强建筑风貌管理。公共服务设施建设要贯彻“适

用、经济、绿色、美观”的建筑方针，与城市风貌相协调，打

造体现城市特色、文化传承的经典建筑。特别是体育场馆、图

书馆、文化馆、博物馆等项目，各县发展改革部门要加强对公

共服务设施建设方案的审核把关，坚决防止“贪大求洋”，盲

目建设大综合体、大广场，搞脱离实际、劳民伤财的所谓“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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象工程”“政绩工程”。

（四）统筹资金投入渠道。各县要统筹发挥政府和市场作

用，区分公益性、准公益性和经营性项目，合理设计资金保障

方式，多渠道筹措资金，保障项目有效实施。县城公益性社会

服务设施项目主要通过地方政府财政资金进行投入，符合既有

专项支持范围的要在申请中央预算内投资时予以优先考虑。对

有一定收益但难以商业化合规融资、确需举债的公益性项目，

符合条件的可以通过地方政府专项债券、抗疫特别国债予以支

持。对能够具有稳定现金流的县城准公益性及经营性固定资产

投资项目，可以综合利用开发性政策性商业金融、新型城镇化

建设专项企业债券等渠道进行支持。

（五）防范政府债务风险。要坚持尽力而为、量力而行，

各有关县在遴选项目时要审慎论证项目必要性和可行性，统筹

考虑今后的运行管理问题，精准补短板、长效建机制。同时，

要做好资金统筹，确保项目资金来源可靠、规模充足，投资一

个，建成一个，防止出现“半拉子工程”。地方政府债务风险

等级较高地区，要合理控制项目数量和建设规模，强化财政约

束，严格防范因此增加地方政府债务风险。

（六）落实地方责任。县级政府是县城城镇化公共服务补

短板、强弱项项目建设工作的责任主体。各县发展改革局要进

一步加强组织领导，建立健全工作推进机制，强化部门协同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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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下联动，并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相关配套政策和督促落实机

制，落实建设任务和工作责任，持续加强县城城镇化公共服务

补短板强弱项项目建设。

附件：县城城镇化公共服务项目建设参考标准和规范

长治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2020 年 11 月 11 日

（此文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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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县城城镇化公共服务项目建设参考标准和规范

医疗卫生

设施

1.《综合医院建设标准》（建标 110-2008)

2.《中医医院建设标准》（建标 106-2008)

3.《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建设标准》（建标 127-2009)

4.《妇幼保健院、所建设标准》（卫办规划发［2008]122 号）

5.《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卫生计生委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印发＜全民健康保障工

程建设规划＞的通知》（发改社会［2016]2439 号）

6.《医疗卫生机构检验实验室建筑技术导则（试行）》(国卫办规划函［2020]751 号)

7.《山西省综合医院感染性疾病科建筑设计导则》（晋发改科教发[2020]367 号）

教育设施

1.《幼儿园建设标准》（建标 175-2016)

2.《城市普通中小学校校舍建设标准》（建标［2002]102 号）

3.《农村普通中小学校建设标准》（建标 109-2008)

4.《中等职业学校建设标准》（建标 197-2019)

5.《高等职业学校建设标准》（建标 192-2018)

6.《国家发展改革委 教育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修订印发＜教育现代化推进工

程实施方案×教育现代化推进工程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管理办法＞的通知》（发改社

会［2019]101 号）

养老托育

设施

1.《老年养护院建设标准》（建标 144-2010)

2.《托育机构设置标准（试行）》（国卫人口发［2019]58 号）

3.《托儿所、幼儿园建统设计规范》JGJ39-2016(2019 版）

文旅体育

设施

1.《公共图书馆建设标准》（建标 108-2008)

2.《文化馆建设标准》（建标 136-2010)

3.《博物馆建筑设计规范》（JGJ66-2015)

4.《有线电视网络升级改造技术指导意见》（广电发［2019]82 号）

5.《有线电视网络工程施工和验收标准》（GB/T 51265-2018)

6.《公园设计规范》（GB51192-2016)

7.《全国森林城市发展规划（2018-2025 年）》

8.《森林公园总体规划规范》（LY/T 2005-2012)

9.《城市湿地公园管理办法》（建城［2017]222 号）

I0.《公共体育场地建设参考指南》

II.《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》（GB50180)

12.《全民健身设施技术规范配置要求》

13.《体育公园建设指南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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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.《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土资源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 文化部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

总局 国家林业局 国家旅游局 国家文物局关于印发＜“十三五”时期文化旅游

提升工程实施方案＞的通知》（发改社会[2017]245 号）

15.《国家发展改革委 住房城乡建设部 文化和旅游部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国家

新闻出版署 国家林业草原局 国家文物局关干修订印发＜文化旅游提升工程实

施方案中央预算内投资管理办法＞的通知》（发改社会［2017]124 号）

16.《国家发展改革委 体育总局关于印发“十三五”公共体育普及工程实施方案

的通知》（发改社会［2016]285 号）

17.《国家发展改革委 体育总局关于修订印发＜“十三五”公共体育普及工程实

施方案＞的通知》（发改社会［2019]191 号）

社会福利

设施

1.《儿童福利院建设标准》（建标 145-2010)

2.《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建设标准》（建标 111-2008)

3.《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站建设标准》（建标 171-2015)

4.《殡仪馆建设标准》（建标 181-2017)

5.《城市公益性公墓建设标准》（建标 182-2017)

6.《残疾人康复机构建设标准》（建标 165-2013)

7.《残疾人托养服务机构建设标准》（建标 166-2013)

8.《地方残疾人综合服务设施建设标准》（建标 135-2010)

9.《国家发展改革委 民政部 中国残联关于修订印发＜“十三五”社会服务兜底

工程实施方案＞的通知》（发改社会［2019]193 号）

社区综合服

务设施

《城市社区服务站建设标准》（建标 167-2014)

综合类规范

1.《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加快开展县城城镇化补短板强弱项工作的通知》（发改

规划［2020]831 号）

2.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与建筑风貌管理的

通知》（建科 [2020]38 号）

3.《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印发＜社会领域产业专项债券发行规范指引＞的

通知》（发改办财金［2017]1341 号）

4.《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印发＜养老产业专项债券发行指引＞的通知》（发

改办财金［2015]817 号）



抄送：市直相关部门，各相关人民政府。

长治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2020 年 11 月 11 日印发


